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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的专项核查说明 

大华核字[2021]008752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启技术”或“公司”）转来的《关于对光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48 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奉悉。我们已对年报问询函所提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回复如下： 

问题1. 2018年至2020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4.64亿元、4.81亿元、6.36亿元，同比

增长分别为3.78%、32.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15亿元、1.63亿元，同

比增长分别为63%、42%。其中，超材料研发实现收入1.50亿元，同比增长137.76%，超材料产

品实现收入2.58亿元，同比增长65.55%，汽车零部件行业实现营业收入2.02亿元，同比下降

17.96%。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2020年来自于前五大客户的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为61.45%，而2019年该比例为

44.99%。请结合2020年和2019年汽车零部件行业和超材料行业分别列示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模式

、性质等变化情况，说明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等。 

（2）超材料研发业务毛利率为43.47%，下降5.8%，超材料产品毛利率为58.26%，增长

11.07%。请结合结合主要产品销售单价、主要成本变动情况，详细分析超材料研发业务、超材

料产品毛利率发生变动的原因。 

（3）请结合2020年度你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内容，说明以临时报告披露的订单总金额，

已于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的金额、占超材料行业收入比例。 

（4）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中，2020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3.12亿元，占全年收入的49%，而

2019年第四季度收入比例为42%。结合销售退回情况等，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真

实性和准确性实施的审计程序、样本覆盖率，是否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支持审计结论，

请对公司营业收入确认是否发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回 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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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来自于前五大客户的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为61.45%，而2019年该比例为

44.99%。请结合2020年和2019年汽车零部件行业和超材料行业分别列示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模式、

性质等变化情况，说明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等。 

2019年各行业销售前五大明细 

行业 名次 客户 
销售金额

（元） 

占同类业

务收入比

例 

占总营

业收入

比例 

销售 

模式 
客户性质 关联关系 

超材料 第一名 A 62,974,966.00 28.72% 13.09% 直销 主机厂 非关联方 

超材料 第二名 B 34,912,890.00 15.92% 7.25% 直销 
系统总体

所 
非关联方 

超材料 第三名 C 28,599,115.04 13.04% 5.94% 直销 
系统总体

所 
非关联方 

超材料 第四名 D 23,909,000.00 10.90% 4.97% 直销 主机厂 非关联方 

超材料 第五名 E 14,390,000.00 6.56% 2.99% 直销 主机所 非关联方 

超材料 小计  164,785,971.04 75.15% 34.24%   非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 
第一名 

江西江铃李尔内饰

系统有限公司 
58,134,592.19 23.65% 12.08% 直销 

汽车座椅

总成商 
非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 
第二名 

延锋安道拓（柳

州）座椅有限公司 
31,924,130.58 12.99% 6.63% 直销 

汽车座椅

总成商 
非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 
第三名 

合肥云鹤安道拓汽

车座椅有限公司 
23,337,240.69 9.50% 4.85% 直销 

汽车座椅

总成商 
非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 
第四名 

保定亿新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 
23,103,068.62 9.40% 4.80% 直销 

汽车座椅

总成商 
非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 
第五名 

富卓汽车零部件

（无锡）有限公司 
16,395,613.41 6.67% 3.41% 直销 

汽车座椅

总成商 
非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 
小计  152,894,645.49 62.21% 31.77%    

2020年各行业销售前五大明细 

行业 名次 客户 
销售金额

（元） 

占同类业

务收入比

例 

占总营业

收入比例 

销售

模式 
性质 关联关系 

超材料 第一名 B 103,342,080.00 25.33% 16.24% 直销 系统总体所 非关联方 

超材料 第二名 F 89,730,000.00 21.99% 14.10% 直销 主机所 非关联方 

超材料 第三名 A 87,260,800.00 21.38% 13.71% 直销 主机厂 非关联方 

超材料 第四名 
深圳光启空间技

术有限公司 
46,273,473.42 11.34% 7.27% 直销 装备集成商 关联方 

超材料 第五名 C 38,357,964.60 9.40% 6.03% 直销 系统总体所 非关联方 

超材料 小计  364,964,318.02 89.44% 57.34%   非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 
第一名 

江西江铃李尔内

饰系统有限公司 
64,468,430.40 31.97% 10.13% 直销 

汽车座椅总

成商 
非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 
第二名 

延锋安道拓（柳

州）座椅有限公

司 

22,786,511.72 11.30% 3.58% 直销 
汽车座椅总

成商 
非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 
第三名 

保定亿新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 
17,562,281.28 8.71% 2.76% 直销 

汽车座椅总

成商 
非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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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名次 客户 
销售金额

（元） 

占同类业

务收入比

例 

占总营业

收入比例 

销售

模式 
性质 关联关系 

汽车零部

件 
第四名 

佛吉亚（柳州）

汽车座椅有限公

司 

15,451,102.44 7.66% 2.43% 直销 
汽车座椅总

成商 
非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 
第五名 

合肥云鹤安道拓

汽车座椅有限公

司 

14,735,608.55 7.31% 2.32% 直销 
汽车座椅总

成商 
非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 
小计  135,003,934.39 66.95% 21.21%    

公司超材料行业采用直销的模式，前五大客户均为为大型尖端装备集团下属企业以及科

研院所，汽车零部件行业客户主要是汽车制造企业下属汽车座椅总成商。对比2019年，公司

2020年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销售模式以及客户性质无变化。经公司自查，除深圳光启空间技术

有限公司外，超材料行业以及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前五大客户中与公司及公司重要股东、董监

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超材料研发业务毛利率为43.47%，下降5.8%，超材料产品毛利率为58.26%，增长

11.07%。请结合结合主要产品销售单价、主要成本变动情况，详细分析超材料研发业务、超材

料产品毛利率发生变动的原因。 

超材料业务毛利率变动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2020年毛利率 2019年毛利率 变动额 

超材料研发 43.47% 49.27% -5.80% 

超材料产品 58.26% 47.19% 11.07% 

超材料研发业务方面：公司研制产品受研制周期、研发迭代次数、技术指标要求、所使用

原材料不同等因素影响，每个产品的毛利率有所差别。同时，由于研发业务对应研发过程中不

确定性因素较多，各研发项目及合同各节点研制任务均不同，不同研发项目间、同一研发项目

不同节点间对应毛利率不存在可比性。 

报告期内公司超材料研发业务毛利率下降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新增 A 系列研发平台，项目

数量激增，前期成本投入较大，该系列研发收入占比为 33.39%，而成本投入占比 44.31%，是影

响总体研发业务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超材料产品方面：公司超材料产品在 2020 年度批产量同比大幅提升，固定成本分摊降低，

同时公司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工艺进一步的成熟稳定，产品良率的提升使得

产品整体成本有所下降。 

（3）请结合2020年度你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内容，说明以临时报告披露的订单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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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的金额、占超材料行业收入比例。 

2020年度，公司披露的订单公告合计总金额45,717.28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告号 公告日期 公告标题 交易概述 订单金额 
2020年确认

收入 

占超材料

行业收入

比例 

1 2020-066 2020/5/26 

关于签订新一

代超材料航空

结构等重大销

售合同的公告 

客户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

订新一代超材料航空结构

等产品批产订货合同。合

同约定，公司将向客户提

供新一代超材料航空结构

等产品，合同总金额为

16,171.36万元。 

16,171.36 14,253.49 88.14% 

2 2020-137 2020/10/12 

关于签订先进

多功能超材料

机载产品独家

研制任务协议

等相关协议的

自愿性信息披

露公告 

光启作为一级配套制造商

于2020年10月11日与沈阳某

重要客户签订基于超材料

的先进多功能机载产品独

家研制任务协议等相关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其

中，部分产品的首笔研制

经费拨付协议6,500万元。

协议所含产品总重量占整

机机体结构重量近10%，该

系列超材料航空产品价值

占整机价值比例不低于其

重量占比，是超材料技术

大规模全面应用的里程

碑。 

6,500.00 

7,500.00 

（备注：最

终合同签订

金额为7500

万元，高于

原协议金

额。） 

115.38% 

3 2020-155 2020/12/1 

关于签订超材

料产品批产合

同的自愿性信

息披露公告 

客户A就上述需求中一件产

品的近期需求与光启签订

批产合同。合同约定，光

启将向客户提供超材料航

空结构产品，合同总金额

为6,192万元。 

6,192.00 1,290.00 20.83% 

4 2020-158 2020/12/7 

关于签订超材

料产品批产合

同的自愿性信

息披露公告 

客户B就上述需求中第二件

产品的近期需求与光启签

订批产合同。合同约定，

光启将向客户提供超材料

航空结构产品，合同总金

额为8,785.92万元。 

8,785.92 - - 

5 2020-172 2020/12/31 

关于签订航空

超材料产品研

制合同以及收

到客户投产通

知的自愿性信

息披露公告 

根据合同内容，光启尖端

将向沈阳某客户提供航空

超材料产品的独家研制服

务，金额4,108万元；根据

投产通知的要求，光启尖

端将向南昌某客户交付航

空超材料批产产品，金额

8,068.00 2,526.00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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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告号 公告日期 公告标题 交易概述 订单金额 
2020年确认

收入 

占超材料

行业收入

比例 

3,960万元。 

合计 45,717.28 25,569.49 55.93% 

上述订单中已于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的金额为25,569.49万元、占公司2020年超材料行业收入

比例62.66%。 

（4）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中，2020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3.12亿元，占全年收入的49%，而

2019年第四季度收入比例为42%。结合销售退回情况等，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真

实性和准确性实施的审计程序、样本覆盖率，是否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支持审计结论，

请对公司营业收入确认是否发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占比（%） 

一季度 88,608,393.33 13.92 

二季度 136,892,204.80 21.51 

三季度 98,654,313.55 15.50 

四季度 312,355,052.07 49.07 

合计 636,509,963.75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收入49.07%，主要是由于公司超材料尖端装备业

务主要为客户单位的主机配套，受其排产和交付计划影响，导致2020年的收入确认主要集中在

第四季度。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执行的核查程序： 

1、测试和评价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正确且一贯地运

用。 

2、对收入以及毛利执行实质性分析程序，分析本期收入金额及毛利率是否出现异常波动

的情况，并判断是否合理。 

3、从销售收入的会计记录和出库记录中选取样本，与该笔销售相关的合同、出库单、对

账单或签收记录做交叉核对，检查收款记录；从研制服务收入的会计记录中选取样本，与该笔

收入相关的合同、节点验收报告进行核对；并选取样本进行发函询证期末应收账款或预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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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及本期销售额情况。 

本期销售额函证抽样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90.18%。其中，回函直接可确认销售额4.24亿，

占发函金额的73.90%，通过替代程序可确认1.50亿，占发函金额的26.10%。 

4、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销售记录样本进行截止测试，核对客户签收记录及其他支持

性文件，检查是否计入正确的会计期间。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营业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3.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你公司货币资金金额为63.24亿元，占资产总额的73.14%，短

期借款金额为3.4亿元。报告期内，你公司理财产品收益为1,635万元，同比增长178%。请你公

司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短期借款的借款单位、金额、借款期限，在公司货币资金充裕的情况下，仍向金融

机构借入款项的用途及必要性。 

（2）结合报告期内现金管理金额、收益率等情况，说明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增长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高风险投资的情形。 

（3）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货币资金科目履行的具体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货币资金真

实性、使用是否受限、是否存在关联方报告期内资金占用并于报告期末归还等情况）、核查

过程和核查结论，是否符合审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回复： 

（1）短期借款的借款单位、金额、借款期限，在公司货币资金充裕的情况下，仍向金融

机构借入款项的用途及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明细列示如下： 

借款主体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元) 放贷日 到期日 

光启技术 招商银行    50,000,000.00  2020-11-5 2021-3-9 

光启技术 光大银行    10,000,000.00  2020-6-23 2021-6-22 

光启技术 光大银行    40,000,000.00  2020-8-27 2021-8-26 

光启尖端 中国银行    40,000,000.00  2020-1-21 2021-6-21 

光启尖端 华夏银行    30,000,000.00  2020-4-20 2021-4-20 

光启尖端 梅州客商银行    50,000,000.00  2020-4-29 2021-4-29 

光启尖端 梅州客商银行    50,000,000.00  2020-6-24 202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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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主体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元) 放贷日 到期日 

光启尖端 华夏银行    70,000,000.00  2020-8-28 2021-8-28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63.24亿元，其中募集资金余额58.48亿元。公司募集资

金有明确使用用途，不可随意支取补充流动资金。随着公司超材料尖端装备业务规模持续快速

增长，需要提前储备原料、投入工装、研发，故通过向金融机构借款来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回复日，3.4亿元的短期借款大部分已经偿还完毕，当前余额5,100万

元。 

（2）结合报告期内现金管理金额、收益率等情况，说明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增长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高风险投资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计入投资收益的理财产品累计的理

财规模为30.5亿元，单个理财产品的平均理财周期约121天，利率在2.5%-3.65%之间；2019年同期

累计的理财规模为26.5亿元，单个理财产品的平均理财时间约91天，利率在2.5%-3.6%之间。因

此，计入投资收益的理财产品的收益增长主要受理财规模扩大及理财期限变长的影响，公司购

买的理财产品主要来源于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均为保本保收益型和保本浮动收益型，相

关理财协议中明确表示保障存款本金安全，不存在将募投资金用于高风险投资的情形。 

（3）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货币资金科目履行的具体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货币资金真

实性、使用是否受限、是否存在关联方报告期内资金占用并于报告期末归还等情况）、核查

过程和核查结论，是否符合审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执行的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关注事项，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与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

到执行，并测试其有效性； 

2、 获取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并与账面银行账户信息进行核对，检查银行账户的完整性； 

3、取得银行对账单及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对银行账户余额、受限情况及受限原因等进

行了函证，并对函证过程进行控制； 

4、对银行大额资金流水进行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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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持有的存单原件及期后赎回情况进行了检查； 

6、获取了企业信用报告，检查货币资金是否存在抵押、质押或冻结等情况； 

7、获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检查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 

8、逐项检查募集资金项目在本年度的实际使用情况，检查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9、检查与货币资金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货币资金存在性和完整性不存在重大错报，执行的审计程序符

合审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问题4. 2018年1月至2020年5月，公司子公司光启超材料存在以定期存单形式为公司控股股

东关联方深圳光启创新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光启合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总计

12.15亿元。根据《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内部控制评价结论，董事会认为，不存在财务

报告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会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请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所执行的程序，说明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意见类型的恰当性。 

回复： 

1、报告期间重大缺陷情况 

2018年 1月至 2020年 5月，公司子公司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存在以定期存单形式

为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深圳光启创新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光启合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

况，总计 12.15 亿元。上述担保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且未按相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十条的相

关规定。 

2、整改措施 

上述存单质押担保暴露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按照公司内部控制的缺陷认定标准，

构成报告期内的重大非财务缺陷。鉴于公司成立了专项小组开展整改工作，并已将整改报告报

送监管部门，且在后续的内控自查中，公司未发现违规抵押、质押或冻结等情况，且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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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使用均得到了有效管控。因此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我们未发现未完成整改的非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执行的核查程序： 

1、审核了公司管理层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与

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作出的认定，对公司的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实施了评价

和测试。 

2、取得银行对账单及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对银行账户余额、发生额及其受限情况等进

行了函证，并对函证过程进行控制； 

3、获取了企业信用报告，检查货币资金是否存在抵押、质押或冻结等情况； 

4、检查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收付流水，重点关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和关联方资金占用情

况； 

5、向公司管理层就报告期内存在的违规担保事项的业务背景、提供担保方式及解除方式

等进行访谈，对关联方借款协议、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关联方还款协议等进行检查，

对上述担保是否解除进行复核。 

会计师核查意见： 

公司报告期内存在违规担保对应内部控制缺陷已进行整改，同时，本次审计未发现除上

述担保事项外其他违规担保的情形。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相关规定于2020年12月31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问题7. 报告期末，你公司固定资产金额为3.68亿元，较期初增长6.45%，报告期内在建工

程转入1521万元。在建工程金额为3.29亿元，较期初增长176%，报告期内在建工程转固金额为

699万元。请你公司结合超材料业务的产能、销售等情况，说明固定资产本期转入与在建工程

转固金额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已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但转固不及时的情形。请

你公司会计师对在建工程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20年年中，公司超材料业务产能实现了翻倍，银星基地产能由原先的4,000公斤/年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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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公斤/年。2020年，公司销售的超材料产品均为银星基地所生产。 

公司709基地生产部分于2021年3月18日完成了竣工验收，其产能为40,000公斤/年。709基地

生产部分的规划验收完成时间为2021年1月27日，消防备案时间为2021年3月15日，竣工验收时

间为2021年3月18日。报告期末，对应709基地的在建工程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其主

体建筑工程、机电安装以及配电等在建工程未在报告期内转固。2021年一季度的转固金额为

21,607.58万元。 

1、本期固定资产增加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房屋及建筑物 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 运输工具 合计 

固定资产本期增加 43,476,035.95 204,343.39 52,961,046.71   96,641,426.05 

其中：购置 43,476,035.95 204,343.39 37,750,394.94   81,430,774.28 

      在建工程转入     15,210,651.77   15,210,651.77 

2、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 

单位：元 

工程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转入 

固定资产 

本期其他 

减少 
期末余额 

709基地  22,642,123.35  206,614,901.32  -     -    229,257,024.67 

电磁调制测试暗室  38,987,147.70   790,365.34  -     572,298.19   39,205,214.85  

科技研发中心  28,901,198.99  8,520,223.86  -     -    37,421,422.85 

汽车座椅功能件及关键

零部件生产项目 
 6,988,453.13    6,988,453.13    

其他（待验设备及零星

工程） 
21,987,375.2 11,489,407.80 8,222,198.64 1,445,739.14 23,808,845.22 

合计 119,506,298.37 227,414,898.32 15,210,651.77 2,018,037.33 329,692,507.59 

固定资产本期转入与在建工程转固金额不匹配主要是由于年报中只对重要在建工程项目

本期变动情况进行了披露所致，期末在建工程主要是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待验设备及

在建工程，不存在已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但转固不及时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执行的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固定资产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及执行情况，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2、检查在建工程的项目预算、合同、付款凭证、送货单及验收单等，并对合同约定执行

期间、付款节点及验收进度等进行比对分析设备状态的合理性；并向设备供应商、工程施工方

对设备、工程状态等进行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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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期末在建工程进行了实地盘点，对资产状况进行复核。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固定资产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綦东钰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薪羽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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